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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

旨在修訂《僱傭條例》第 31I及 31Y條，以澄清僱主可從須支付予某僱員的遣散費或長期服

務金㆗，扣除已支付予該僱員或就該僱員而支付的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權益；並對該條例

第 31YA(1) 條作出具澄清作用的修訂。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2001 年僱傭 (修訂) 條例》。

(2) 第 4條自本條例在憲報刊登之日開始時實施。

(3) 除第 (2) 款另有規定外，本條例當作自 2001 年 5月 25日起實施。

2. 在某些情況㆘須從遣散費㆗扣除酬金及

利益或權益的款額

《僱傭條例》(第 57章) 第 31I條現予修訂——

(a) 在 (b) 段㆗，在末處加入 "或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權益已支付予該僱員或就該僱員而

支付，"；

(b) 在 "扣除" 之後加入 "就該僱員而被持有、已向該僱員支付或就該僱員而支付的"。

3. 在某些情況㆘須從長期服務金㆗扣除酬金及

利益或權益的款額

第 31Y條現予修訂——

(a) 在 (b) 段㆗，在末處加入 "或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權益已支付予該僱員或就該僱員而

支付，"；

(b) 在 "扣除" 之後加入 "就該僱員而被持有、已向該僱員支付或就該僱員而支付的"。

4. 於僱員死亡時從長期服務金及

其他款額㆗作出扣除

第 31YA(1) 條現予修訂，在 "扣除" 之後加入 "就該僱員而被持有、"。

5. 過渡性及保留條文

(1) 如在 2001 年 5月 25日之前——

(a) 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權益已支付予某僱員或就該僱員而支付；及

(b) 該僱員——

(i) 已獲付㆒筆遣散費；或

(ii) 有權獲得㆒筆遣散費，

則——

(c) 本條例對主體條例第 31I條作出的修訂，並不在與該權益及該筆遣散費有關的情況㆘影

響該僱員；及

(d) 在——

(i) (b)(i) 段適用的情況㆘，該僱員的僱主無權僅以該筆已付的遣散費假若是在 2001

年 5月 25日當日或之後付給的話本可已予扣除為理由，向該僱員追討該筆遣散費的任何部



分；及

(ii) (b)(ii) 段適用的情況㆘，該僱員的僱主有法律責任付給該僱員該筆遣散費，

猶如本條例並沒有修訂主體條例第 31I條㆒樣。

(2) 如在 2001 年 5月 25日之前——

(a) 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權益已支付予某僱員或就該僱員而支付；及

(b) 該僱員——

(i) 已獲付㆒筆長期服務金；或

(ii) 有權獲得㆒筆長期服務金，

則——

(c) 本條例對主體條例第 31Y條作出的修訂，並不在與該權益及該筆長期服務金有關的情況

㆘影響該僱員；及

(d) 在——

(i) (b)(i) 段適用的情況㆘，該僱員的僱主無權僅以該筆已付的長期服務金假若是在

2001 年 5月 25日當日或之後付給的話本可已予扣除為理由，向該僱員追討該筆長期服務金

的任何部分；及

(ii) (b)(ii) 段適用的情況㆘，該僱員的僱主有法律責任付給該僱員該筆長期服務

金，猶如本條例並沒有修訂主體條例第 31Y條㆒樣。

(3) 如——

(a) 在本條例在憲報刊登之日前的任何時間，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權益已支付予某僱員或

就該僱員而支付；及

(b) 在 2001 年 5月 25日當日或之後，該僱員有權獲得㆒筆遣散費，

則該僱員的僱主可在本條例在憲報刊登之日或之後，按照經本條例修訂的主體條例第 31I

條，從該筆遣散費㆗扣除該權益。

(4) 如——

(a) 在本條例在憲報刊登之日前的任何時間，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權益已支付予某僱員或

就該僱員而支付；及

(b) 在 2001 年 5月 25日當日或之後，該僱員有權獲得㆒筆長期服務金，

則該僱員的僱主可在本條例在憲報刊登之日或之後，按照經本條例修訂的主體條例第 31Y

條，從該筆長期服務金㆗扣除該權益。

(5) 如在 2001 年 5月 25日當日或之後但在本條例在憲報刊登之日前的任何時

間——

(a) 某僱員已獲付㆒筆遣散費，而該僱員享有該筆遣散費的權利是在 2001 年 5月 25日當日

或之後產生的；及

(b) 在本條例在憲報刊登之日前已支付予該僱員或就該僱員而支付的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權益，並沒有按照經本條例修訂的主體條例第 31I條從該筆遣散費㆗扣除，

則該僱員的僱主可在本條例在憲報刊登之日或之後，向該僱員追討相等於以㆘述者的款

額——

(c) (如該筆遣散費多於該權益的話) 該權益；



(d) (如該筆遣散費不多於該權益的話) 該筆遣散費。

(6) 如在 2001 年 5月 25日當日或之後但在本條例在憲報刊登之日前的任何時

間——

(a) 某僱員已獲付㆒筆長期服務金，而該僱員享有該筆長期服務金的權利是在 2001 年 5月

25日當日或之後產生的；及

(b) 在本條例在憲報刊登之日前已支付予該僱員或就該僱員而支付的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權益，並沒有按照經本條例修訂的主體條例第 31Y條從該筆長期服務金㆗扣除，

則該僱員的僱主可在本條例在憲報刊登之日或之後，向該僱員追討相等於以㆘述者的款

額——

(c) (如該筆長期服務金多於該權益的話)該權益；

(d) (如該筆長期服務金不多於該權益的話)該筆長期服務金。

(7) 在本條㆗，"主體條例" (principal Ordinance) 指在緊接 2001 年 5月 25日前有效

的《僱傭條例》(第 57章)。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對《僱傭條例》(第 57章)第 31I、31Y及 31YA(1) 條作出技術性及具澄清作

用的修訂。草案特別——

(a) 對第 31I(b) 及 31Y(b) 條作出修訂，使其用語與該條例第 31YA(1)(b)(ii)

條的用語㆒致；及

(b) 對第 31YA(1)條的㆗文本作出修訂，以更準確㆞反映該條文㆘的政策原意。

2. 根據經修訂的第 31I及 31Y條，如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權益已支付予某僱員或就該僱

員而支付，則須從須支付予該僱員的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扣除該權益。

3. 考慮到草案第 1(3) 條所指明的生效日期 (該日期為本條例草案在憲報刊登之日)，草案

第 5條訂定了過渡性及保留條文。


